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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国家的制度化理性构建越来越明显，集权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同时，民主化是现代国家的驱动机
制和追求目标，集权与分权的矛盾难以平衡，现代国家自身也越来越难以治理，对于政府的能力和责
任都提出严峻的考验。
《责任政府的建设--理性化构建与民主化善治》从现代国家的两个维度—
—理性化构建和民主化善治审视责任政府的构建，对政府责任(从政治责任到经济责任，再到社会责
任)、人大的代议问责与民主选择、司法问责与法治构建、社会问责与公民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责任政府的建设--理性化构建与民主化善治》由陈毅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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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程序的特征也有助于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　　程序正义的价值是外在工具价值和内在目的价
值的统一。
程序正义的工具性价值，指程序将应然的权利与义务转化为实然的权利与义务，将静态的宪法与行政
法律制度转化为动态的政策过程，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限制。
程序的工具主义认定程序是达致某种良善目标的工具性手段，其合理与合法性源自某种结果的正义性
，即认为程序追求的目标是“好结果效应”。
代表理论诸如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波斯纳关于法的经济成本理论、德沃金关于法的道德成本学说等
。
程序的价值主义则是一种价值本位的理论学说，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实体结果的优先性。
它强调程序的独立价值，强调程序有着独特的功能效应，把人的价值尊严内化于正义的程序之中，反
映了对“人之为人”的终极的价值关怀，体现了对人的目的性这个最高价值目标的认同与尊重。
反过来说，人的存在与主体性又赋予了程序正义最高的价值位阶。
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学说、戈尔丁的自然正义原则说、萨默斯的程序价值论、马
修的尊严价值等。
程序的内在价值直接保障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而程序的外在价值则满足了人们对正义结果的不
断追寻。
内在的价值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评价，其标准是程序本身的要求；而外在的价值通过社会系统评价，
其标准是程序以外的要求，反映的是一种工具主义取向。
两种价值标准共同决定着纠纷解决的正义性。
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一种正当的程序不仅具有确保政策的选择不偏离公共性方向的功
能，其自身也体现了国家公共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对其所管理的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秩序的自觉合
理的建构。
程序自身的特征也有助于保证程序正义的内涵得以真正实现。
　　特征之一：程序自治。
程序的自治就是在程序设计中分配程序参与者以角色并明确其职责与义务，从而排除外在因素的影响
和外部环境的干扰，最终形成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理想的程序世界，以解决程序所要解决的问
题。
即通过抽象的逻辑建构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一个中立的程序世界，以分化为基础的程序，通过分配程
序参与者的角色的权利与义务，可以对政治权力的恣意进行有效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决
策“隔音空间”。
如果没有程序的这种分化与独立的功能，现实的政治权力就可能会左右决策的选择，导致决策偏离公
共利益的轨道。
理想的程序世界为平等的各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公共论坛的组织方式，程序结构是开放的，所有政策
相关者都可以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并在民主的公共论坛中受公共慎思的检验，最终为
公共利益的识别与创造提供条件。
但是，程序为了效率的需要，必须形成一个真空，排除杂多信息的干扰，而且必须具有“作茧自缚”
的效应，任何经过程序所确定的决定都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全体公民都必须认同并遵守，由此构成了
对程序系统的内在限制，也即是利用程序不断进行自我复制和内在限制，程序的这种“作茧自缚”的
功能保证了程序世界的封闭性、客观性和严谨性，也有助于排除外界干扰，对任何人都平等对待，这
样，一种有管理的程序自治的社会秩序也就产生了。
因为程序是决定的决定，它所决定的并不是结果，而是作为结果的决定是如何产生的。
程序结束以后，由于程序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可以对社会秩序进行合法的控制。
在程序进行过程中，自主与自治的权利得到了保护，社会整合与调控也得到了公民的认可，具有合法
性，“自然的秩序”在程序中得到了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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